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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62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予以立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6 年 2 月 7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

公告》（编号：2026-007）。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2026]4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鹍辉先生、王鸣阳先生：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辉龙或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

局拟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你们享有的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亚辉龙涉嫌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6 年 1 月 6 日，亚辉龙与深圳脑机星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脑机星

链）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亚辉龙于 2026 年 1 月 6 日 17 点 43 分发布《关

于自愿披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以下简称《首次公告》），其中涉

及脑机星链技术路线及产品情况的披露信息为“深耕非侵入式与侵入式双技术路

径”“目前已开发有脑电采集分析仪、脑机接口助眠仪、脑机接口睡眠监测仪、

迷走神经刺激仪等产品”。目前，脑机星链的技术路径为非侵入式技术，仅有迷



走神经刺激仪有样机，尚处于二类医疗器械证书注册准备阶段，其余产品尚在研

发均无样机。《首次公告》披露的相关信息未能准确、完整地反映脑机星链实际

技术路线及产品情况。 

亚辉龙于 2026 年 1 月 6 日 21 时 27 分发布《关于自愿披露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的补充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其中涉及脑机星链产品情况的

补充披露信息为“主要开发产品有脑电采集分析仪、脑机接口助眠仪、脑机接口

睡眠监测仪、迷走神经刺激仪，相关产品尚未进入注册申报阶段”。目前，脑电

采集分析仪尚无样机或原型机，仅有个别零部件处于早期测试阶段；脑机接口助

眠仪、脑机接口睡眠监测仪的设计依赖于尚未完成的脑电采集分析仪，仅为远期

规划。《补充公告》未完整披露脑电采集分析仪、脑机接口助眠仪、脑机接口睡

眠监测仪产品所处的实际开发阶段。 

亚辉龙于 2026 年 1 月 7 日 22 时 37 分发布《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以下简称《问询回复公告》），其中涉及脑电采集分析仪、脑

机接口助眠仪、脑机接口睡眠监测仪产品所处开发阶段的补充披露信息仍为“尚

未进入注册申报阶段”同时，《问询回复公告》提及脑机星链“在非严肃医疗产

品方向具备市场销售能力，目前已有订单”。《问询回复公告》未完整披露上述

产品所处的实际开发阶段。同时，《问询回复公告》所涉非严肃医疗产品目前未

有实际订单，仅有框架性合作协议，相关表述未准确反映脑机星链非严肃医疗产

品实际情况。 

我局认为，亚辉龙前述相关披露信息不准确、不完整，致使或者可能致使投

资者作出错误判断，相关信息披露后，公司股价明显偏离市场行情，并出现异常

波动，涉嫌违反 201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第七十八条第二款及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二款所述误导性陈述违法行为。 

胡鹍辉作为亚辉龙董事长，审核并决定前述相关公告发布，未勤勉尽责，未

能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是亚辉龙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王鸣阳作为亚辉龙董事会秘书，建议、参与、审议前述相关公告

发布，未勤勉尽责，未能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是亚辉龙上述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合同资料、询问笔录、审批记录、情况说明、

会议资料等证据证明。 

根据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400 万元罚款； 

二、对胡鹍辉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 

三、对王鸣阳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

规则》的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

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

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

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陈述的情况，公司判断本次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论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8 日 


